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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内容为追溯调整2018-2019年度及2020年一季度

的研发费用，本次调整对公司2018、2019年度及2020年一季度归属母公司净利润

的影响金额分别为：-3,976,290.23、-13,091,069.99元和-13,222,814.27元；对公司

2018、2019年度及2020年一季度资产总额的影响金额分别为：-6,567,579.45元、

-28,119,243.83元和-49,887,797.16元；对公司2018、2019年度及2020年一季度归

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影响金额分别为：-3,976,290.23、-17,067,360.22元和

-30,290,174.49元。 

 本次调整对公司2018、2019年度及2020年一季度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的影

响比例分别为：-0.52%、-1.09和-9.30%；对公司2018、2019年度及2020年一季度

资产总额的影响比例分别为：-0.02%、-0.07%和-0.13%；对公司2018、2019年度

及2020年一季度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影响比例分别为：-0.02%、-0.08%和

-0.13%。调整金额的各项占比均较小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运营产生实质性影响。 

 

一、概述 

根据《药品注册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7 号）之附件《生

物制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》，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成大生物”）根据会计信息谨慎性原则，对各类疫苗产品的资本

化时点进行了更正。 

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已经成大生物 2020 年 7 月 17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 2 次会议

审议通过，并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（容诚

专字[2020]110Z0155 号）。 



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（临时）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》。 

 

二、具体情况 

成大生物有关研发与开发支出的原有实施政策为：“对于仿制疫苗将开始进

行临床研究作为资本化时点，将取得临床批件并开始进行临床研究之前的研发费

用进行费用化处理，之后发生的费用进行资本化处理。如外购技术已有相关外部

确认文件（如临床批件），则将外购技术款进行资本化处理。对于创新疫苗将获

得临床二期总结报告为资本化时点，之前发生的研发费用及外购技术款进行费用

化处理，之后发生的研发费用及外购技术款进行资本化处理。” 

根据《药品注册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7号）之附件《生

物制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》，预防用生物制品注册分类具体为：1 类，创

新型疫苗，即境内外均未上市的疫苗；2 类，改良型疫苗，即对境内或境外已上

市疫苗产品进行改良，使新产品的安全性、有效性、质量可控性有改进，且具有

明显优势的疫苗；3 类，境内或境外已上市的疫苗。 

公司根据会计信息谨慎性原则的要求，分析了各类疫苗产品在研发过程中的

风险以及未来收益情况，并参考同行业公司研发费用资本化政策，决定不再以原

疫苗产品分类（即创新疫苗和仿制疫苗）作为资本化政策的依据，而是按照根据

《药品注册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7号）之附件《生物制品

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》，按照其分类标准制定不同的资本化政策。同时对各

类疫苗产品资本化时点的进行了变更，更正后的有关研究与开发支出实施政策如

下： 

“对于 1 类创新型疫苗，其研发投入均计入研发费用，不予资本化。对于 2

类改良型疫苗和 3 类境内或境外已上市的疫苗，公司以实质开展 III 期临床试验

时作为进入开发阶段的时点，之后发生的费用在满足开发支出五项条件时进行资

本化处理。” 

根据调整后的研发费用资本化政策，成大生物公司于 2018、2019 年度及 2020

一季度资本化的研发项目不再满足资本化条件，需追溯调整。 



三、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

（一）上述差错更正对公司 2020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的影响： 

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

开发支出 49,887,797.16 -49,887,797.16   

未分配利润 12,698,602,824.84 -30,290,174.49  12,668,312,650.35  

少数股东权益 1,362,953,964.90  -19,597,622.67  1,343,356,342.23  

研发费用 36,034,602.36 21,768,553.33  57,803,155.69  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 142,224,970.45 -13,222,814.27  129,002,156.18 

少数股东损益 -22,821,285.78  -8,545,739.06  -31,367,024.84 

 

（二）上述差错更正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： 

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

开发支出 28,119,243.83  -28,119,243.83  - 

未分配利润 12,556,377,854.39  -17,067,360.22  12,539,310,494.17  

少数股东权益 1,384,495,662.81  -11,051,883.61  1,373,443,779.20  

研发费用 131,725,486.24  21,551,664.38  153,277,150.62 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 
1,201,862,031.89  -13,091,069.99  1,188,770,961.90  

少数股东损益 129,593,721.15  -8,460,594.39  121,133,126.76  

 

（三）上述差错更正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： 

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

开发支出  6,567,579.45  -6,567,579.45 - 

未分配利润 11,497,038,606.52  -3,976,290.23  11,493,062,316.29  

少数股东权益 1,346,166,393.66  -2,591,289.22  1,343,575,104.44  

研发费用 70,260,305.42  6,567,579.45  76,827,884.87  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 
770,274,406.62  -3,976,290.23  766,298,116.39  

少数股东损益 98,397,318.87  -2,591,289.22  95,806,029.65  

 



四、董事会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 

董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 28 号—会计政策、

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

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，能

够更加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我们同意对本次会计差错进

行更正。董事会将督促公司继续规范财务核算，切实提高财务信息质量，杜绝类

似情况的发生。 

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（临时）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》。 

五、独立董事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 

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—财务信息的更

正及相关披露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，能够更加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

经营成果。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

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。 

六、监事会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

公司监事会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》。监事会认为：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《企业会

计准则第 28 号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

披露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，能够更加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。

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

程》等相关规定。同意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。  

七、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 

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对上述前期会计差

错出具了《关于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的审核报



告》（容诚专字[2020]110Z0156 号），经审核鉴证，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符合《企

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及《公开发行证券

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等相关规定，

公允反映了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7 月 18 日 

 


